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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卫健发〔2021〕25号

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成都市托育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

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东部新区公共服务局、成

都高新区教育文化和卫生健康局，各区（市）县卫健局，市婴幼

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、管理中心：

为指导托育机构科学、规范开展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，

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质量，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，根据《成都市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（成办发〔2020〕60号）的要求，我们组织编制了《成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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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托育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南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加

强对托育机构的指导，推动落实。

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年 10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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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托育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南

（试行）

为规范托育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为，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

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办〔2019〕15 号）《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成办发

〔2020〕6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以及国家《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

纲（试行）》《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（试行）》等规范，

结合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
本指南适用于经有关部门登记、卫生健康部门备案，为 3岁

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、半日托、计时托、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

机构。

一、健康照护

（一）一日生活安排

1．托育机构应当根据各年龄段婴幼儿的生理、心理特点，

结合本地区的季节变化和本托育机构的实际情况，制订合理的一

日生活制度。

2．科学合理安排婴幼儿作息时间，做好睡眠、进餐、如厕、

盥洗、活动、游戏等各个生活环节的时间、顺序和次数安排。注

意动静结合、集体活动与自由活动结合、室内活动与室外活动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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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不同形式的活动交替进行。

3．保证婴幼儿每日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。0－1岁婴儿每日

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；1－3 岁幼儿每日户外活动时间不

少于 2小时。遇到寒冷、炎热季节或特殊天气情况，可酌情调整。

4．控制电子屏幕使用时间。2 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电子

屏幕；2－3岁幼儿控制电子屏幕使用时间，每天 1－2次，每次

不超过 15分钟。夜间使用电子设备会减少幼儿的夜间睡眠时间，

避免在睡前使用任何电子设备。

5．根据婴幼儿年龄特点和托育机构服务形式合理安排每日

餐次和进餐时间（表 1），进餐时间 20～30分钟／餐，餐后安静

互动或散步时间 10～15分钟。

6．保证婴幼儿每日充足的睡眠时间，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。

托育机构可根据个体情况和季节变化适当调整午睡时间（表1）。

7．提供适宜的活动安排。

0－1 岁婴儿建议：（1）每天以多种形式进行身体活动，尤

其是互动式的地板游戏；不限制婴儿的每天活动总时间，根据个

体情况适宜调整。（2）对于尚不能自主行动的婴儿，可以在清醒

时每天累计至少 30 分钟俯趴时间。对于会爬行的婴儿，鼓励多

爬。（3）每次 10－20 分钟，宜在上、下午的清醒时进行，避免

睡前 1小时内剧烈活动。推荐活动，如俯卧够玩具、婴儿按摩操、

亲子瑜伽、骑大马、钻洞游戏、追爬游戏等。

1－3 岁幼儿建议：（1）以亲子互动游戏为主，每天间歇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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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游戏活动，总时间达到 3小时，其中大运动锻炼为主的身体活

动时间至少 1小时。（2）充满活力的身体活动应贯穿全天，低中

强度的身体活动为主，动、静游戏交替，室内活动与户外活动结

合，根据个体情况适宜调整。推荐活动，如双人双脚、绕障碍跑

圈圈、追泡泡、小兔蹦蹦跳、接球游戏、韵律操、串珠子、搭积

木等。（3）此年龄段幼儿缺乏危险意识，应注重游戏环境和游戏

过程中的安全，宜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鼓励幼儿进行跑、蹦跳、

攀爬、投掷等运动。（4）活动中应注意幼儿的精神状态、出汗量

和对身体活动的反映，活动后及时更衣，注意观察其精神、食欲、

睡眠等状况。

8．严格执行一日生活制度。卫生保健人员应当每日巡视，

观察班级执行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，以保证婴幼儿在托

育机构内生活的规律性和稳定性。

表 1 婴幼儿一日生活安排建议

年龄

饮食
户外活

动时间

（小时）

睡眠

进餐次数

正餐间隔

时间（小

时）

日间

次数

日间时间

（小时/次）

总睡眠时间

（小时）

2-3月龄 7次乳类 3-3.5 1-1.5 4 1.5-2 17-18

3-6月龄 6次乳类 3-3.5 1.5-2 3 2-2.5 16-18

6-12月
龄

3-5次乳类，1-3
次（辅食）

3-4 ≥1 2-3 1-2 12-16

1-2岁 3次正餐+2次
点心

3.5-4 ≥2 1-2 1.5-2.5 11-14

2-3岁
3次正餐+2次

点心
3.5-4 ≥2 1 2-2.5 11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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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健康检查

1．入托健康检查。婴幼儿进入托育机构前，需完成适龄的

预防接种，且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合格

后，方可入托；离开托育机构 3个月以上的，返回时须重新进行

健康检查；转托育机构需持原托育机构提供的《儿童转园健康证

明》，有效期 3个月。

2．定期健康检查。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“0～6岁儿童健

康管理规范”要求，婴幼儿满 3、6、8、12、18、24、30、36月

龄的，在所在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查，包括：测量

身长（身高）、体重，检查口腔、皮肤、心肺、肝脾、脊柱、四

肢等，定期接受眼病筛查和视力评估，检测血红蛋白或血常规，

进行行为发育筛查。托育机构应当督促家长落实婴幼儿定期健康

检查，并建立婴幼儿健康档案和视力档案，掌握本机构婴幼儿健

康状况，及时督促家长带有异常情况的婴幼儿到医疗卫生机构就

诊，配合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管理。若有需要，托育机构应做

好人员、场地和物品等的配合。

3．晨午检查及全日健康观察。做好婴幼儿在托期间的检查

和巡查，并及时记录。每日晨间或午间入托时对婴幼儿有无异常

情况、有无发热、咽喉有无充血、有无疱疹、精神状况等情况进

行询问及检查。识别发现常见眼部疾病，若出现眼红、畏光、流

泪、分泌物多等情况，联系家长及时就医。检查耳部及耳周皮肤

有无异常，如发现外耳道有分泌物或异常气味，有拍打或抓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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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动作，有耳痒、耳痛、耳胀等症状，孩子对声音反应迟钝，有

语言发育迟缓等表现，需及时就医。每日对婴幼儿饮食、睡眠、

大小便、精神状况等进行观察记录，需要及时发现某些急性传染

病出现的皮肤损害，例如手足口、水痘、猩红热等。每日巡视 2

次，发现疑似传染病婴幼儿应当立即隔离，及时报告辖区镇卫生

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并与家长联系，及时就医诊治，追访诊

治结果，进行登记管理。

（三）疾病预防与管理

1．托育机构应当定期开展健康教育，普及卫生知识，培养

婴幼儿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提供合理平衡膳食，加强体格锻炼，增

强婴幼儿体质，提高对疾病的抵抗能力。

2．托育机构应当定期开展口腔卫生技能训练、饮食管理等

口腔保健工作。2岁应开始学习刷牙，开设刷牙课，教会幼儿圆

弧法刷牙。幼儿刷牙时须由保育或保健员在旁帮助进行。根据不

同的年龄阶段，从牙齿发育、饮食、口腔卫生指导等方面予以宣

传教育，纠正不良习惯。普通儿童应接受由口腔专业人员实施的

局部应用氟化物防龋措施，每年 2次。建议家长携带婴幼儿至专

业医疗卫生机构每半年进行一次龋易感性检测，对龋病高风险婴

幼儿增加至每年 4次。培养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，包括正确的看

书、写字姿势，在良好的照明环境下读书、游戏。保育人员应教

育和督促婴幼儿洗手、不揉眼睛等习惯。开展家长问卷调查，了

解婴幼儿的饮食、口腔及用眼卫生习惯、不良习惯及家长知信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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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。定期追踪婴幼儿口腔保健、眼、

耳情况，发现视听异常、龋齿等问题，督促家长及时带患病婴幼

儿到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诊断及矫治，并进行登记管理。

3．托育机构根据每日实际情况安排洗手次数，洗手时宜选

用婴幼儿洗手液，避免使用香皂、肥皂等碱性清洁剂。洗手后及

时擦干或烘干手部水分，可涂抹纯凡士林等无口服毒性并不含防

腐剂的保湿剂。擦手帕应每人专用并定期消毒杀菌，避免二次污

染。非特殊情况（如户外活动后无法及时洗手），尽量避免使用

含有消毒剂的清洁产品（如免洗手消毒剂）。

4．托育机构需定期除虫，尤其是容易滋生蚊虫的水池、水

沟等。定期对容易滋生螨虫的婴幼儿床上用品进行除螨。定期清

灰除尘（推荐配有 HEPA滤网的高压吸尘器），清洁环境。定期

更换清洗床单、被套、枕套、枕巾等，有条件可通过高温蒸煮、

高温烘干（超过 55℃）等方式除螨。患有特应性疾病（包括湿

疹、过敏性鼻炎以及哮喘等）婴幼儿宜选用有隔螨作用的床上用

品，尤其是隔螨罩包裹床垫、枕头等。

5．对贫血、营养不良、超重、肥胖等营养性疾病婴幼儿，

应进行专案管理，督促家长及时带患病婴幼儿进行治疗和复诊。

托育机构配合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针对性饮食及开展适宜运动，对

超重、肥胖的婴幼儿，推荐低脂肪、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蛋白食谱，

鼓励多吃体积大而热量低的蔬菜类食品，活动量以运动后轻松愉

快、不感到疲劳为原则；对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婴幼儿，需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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喂养，给予含铁丰富的食物，如动物肝脏、瘦肉、蛋类、豆类或

强化铁的食物，注意补充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；对营养

不良的婴幼儿，应积极配合医疗机构进行喂养干预，为婴幼儿提

供满足其恢复正常生长需要的膳食，有条件的机构可进行膳食评

估及营养计算。对于管理半年肥胖程度无明显减轻、怀疑有病理

性因素、存在合并症或经过干预肥胖程度持续增加的；轻中度贫

血婴幼儿经铁剂正规治疗 1个月后无改善或进行性加重者；管理

无效的营养不良婴幼儿，需督促家长转诊至上级医疗保健机构或

专科门诊进一步治疗。

6．对患有哮喘、癫痫、视力听力异常、龋齿等疾病，以及

有药物或食物过敏史的婴幼儿进行登记管理，加强日常健康观察

和保育护理。基于婴幼儿个体需求，托育机构与家长共同制定个

体化应急预案。

7．重视婴幼儿心理保健，采用《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

警征象》（表 2），定期开展婴幼儿心理行为发育筛查，发现心理

行为问题的，及时告知家长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诊疗。

表 2 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

年龄 预警征象 年龄 预警征象

3月龄

对很大声音没有反应

不注视人脸，不追视移动人或物品

逗引时不发音或不会笑

俯卧位时不会抬头

18月龄

不会有意识叫“爸爸”或“妈妈”
不会按要求指人或物

不会独走

与人无目光对视

6月龄

发音少，不会笑出声

紧握拳不松开

不会伸手及抓物

不能扶坐

2岁

无有意义的语言

不会扶栏上楼梯/台阶
不会跑

不会用匙吃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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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龄 预警征象 年龄 预警征象

8月龄

听到声音无应答

不会区分生人和熟人

不会双手传递玩具

不会独坐

2岁半

兴趣单一、刻板

不会说 2-3个字的短语
不会示意大小便

走路经常跌倒

12月龄

不会挥手表示“再见”或拍手表示“欢迎”
呼唤名字无反应

不会用拇食指对捏小物品

不会扶物站立

3岁

不会双脚跳

不会模仿画圈

不能与其他儿童交流、游戏

不会说自己的名字

二、营养照护

（一）膳食管理与食品卫生

1．提供餐饮服务的托育机构，应当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等法律

法规，规范执行食品安全标准，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建立

健全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。

2．托育机构应当为婴幼儿提供符合国家《生活饮用水卫生

标准》的生活饮用水。保证婴幼儿按需饮水，并根据季节变化酌

情调整饮水量。提供给婴幼儿饮用的水（包括冲泡奶粉的水）为

经煮沸后冷却到 40℃以下的开水，应当做好措施，避免婴幼儿

发生烫伤。

3．托育机构应当保证入托的婴幼儿一人一个专用饮水杯

（瓶），不得混用。饮水杯（瓶）每日用后及时清洗并采用流动

蒸汽、高温煮沸等方式消毒。清洗消毒后饮水杯（瓶）需存放在

洁净橱柜内。

4．托育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婴幼儿膳食，建立有家长代

表参加的膳食委员会并定期召开会议，进行民主管理。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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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婴幼儿膳食严格分开，婴幼儿膳食有独立台账，婴幼儿膳食费

专款专用，账目每月公布。实行陪餐制度的机构，陪餐人员的餐

费不得占用婴幼儿的餐费。

5．托育机构应建立食品采购和验收记录，婴幼儿食品应当

在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采购，选择安全、优质、新鲜的食材，建

立出入库账目。食品采购进货前必须查验及索票索证。

6．托育机构厨房应当每日清扫、消毒，保持内外环境整洁，

消除苍蝇、老鼠、蟑螂和其他有害昆虫。食品加工用具必须生熟

标识明确、分开使用、定位存放。餐饮具、熟食盛器应在食堂或

清洗消毒间集中清洗消毒，消毒后保洁存放，符合卫生标准。库

存食品应当分类、注有标识、注明保质日期、定位储藏。

7．托育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食品的采购、储存、

制作、烹饪、留样等工作。食物应保证新鲜、煮熟，禁止加工变

质、有毒、不洁、超过保质期的食物，禁止提供隔夜剩饭菜，不

制作冷荤凉菜，不使用腊肉、咸菜等腌制食材，不得加工制作四

季豆、鲜黄花菜、野生蘑菇、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。应当对每

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进行留样，留样量不少于 125 克，

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专用容器内，置于专柜冷藏存放

48 小时以上，并做好记录。

8．托育机构接触食品的炊事人员和保育人员应做好个人卫

生，接触食品前均应用流动水洗净双手，穿戴清洁的工作衣。炊

事人员操作熟食时应穿清洁的工作衣、戴口罩、帽子，各项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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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符合要求。

9．配有专人负责母乳及配方奶粉的储存。储存的母乳应详

细标明泵奶时间、婴幼儿和母亲姓名；配方奶粉应标明生产日期、

开罐日期、保质期、婴幼儿姓名、家长姓名等信息。特殊配方奶

粉如早产儿配方奶粉、深度水解配方奶粉等应单独存放管理。

10．母乳保存在 37℃以下室温不超过 3 小时，冰箱冷藏保

存不超过 24 小时，家用冰箱冷冻室冻存（－20°）2－3 个月。

储存母乳喂养前核对姓名和储存时间，用温水加热至37℃～40℃。

建议使用40℃ 的温开水配制配方粉，配制好的奶液应立即食用，

未喝完的奶液建议尽快丢弃，在空气中静置时间不超过 2小时。

11．托育机构应建立陪餐制度，每餐有相关负责人与婴幼儿

共同用餐，也可邀请家长参与，做好陪餐记录，及时发现和解决

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
12．进餐环境应当卫生、安全、整洁、舒适。餐前做好充分

准备，按时进餐，顺应喂养，保证婴幼儿情绪愉快，培养婴幼儿

良好的饮食行为和卫生习惯。做好进餐时看护，防止意外伤害。

（二）膳食营养

1．托育机构应当以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（DRIs）

〔2013〕》、《中国妇幼人群膳食指南》为依据，根据婴幼儿的年

龄特点和生长发育需要，为不同年龄段婴幼儿制订膳食计划，编

制营养合理、均衡的食谱，提供易于消化、营养丰富、安全卫生、

健康的膳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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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托育机构在主辅食品的选料、洗涤、切配、烹调过程中，

方法应当科学合理，减少营养素损失，符合婴幼儿清淡口味，达

到营养膳食的要求。

3．托育机构应当合理安排婴幼儿膳食。根据不同年龄特点，

合理安排每天饮食，7－24 月龄婴幼儿推荐安排可参考表 3；24

－36 月龄幼儿应规律就餐，每日安排三次正餐和两次加餐，加

餐以乳类、水果为主，配以少量松软面点。两正餐之间应间隔 4

－5小时，加餐与正餐之间应间隔 1.5－2小时，各类食物每天建

议摄入量可参考表 4。每周公布婴幼儿配餐带量食谱，1～2周更

换 1次。每周进行食谱分析，保证婴幼儿膳食平衡及婴幼儿生长

发育需要。

4．托育机构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膳食调查和营养评估。提

供一餐（含上、下午点）的托育机构每日能量和蛋白质供给量应

达到相应建议量的 50%以上；提供二餐的托育机构，能量和蛋白

质每日供给量应达到相应建议量的 70%以上；提供三餐的托育机

构，每日能量、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的供给量应达到相应建议量

的 80%以上。

5．三大营养素热量占总热量的百分比：蛋白质 12～15%，

脂肪 30～35%，碳水化合物 50～65%。优质蛋白质（如肉、禽、

鱼、蛋类，以及豆制品等）供给量占每日蛋白质总量的 50%以上。

6．食谱各餐次热量分配：早餐提供的能量约占一日的 30%

（含上午 10点的点心），午餐提供的能量约占一日的 40%（含下



—— 14 ——

午 3 点的午后点），晚餐提供的能量约占一日的 30%（含晚上 8

点的少量水果、牛奶等）。

7．有条件的托育机构可为贫血、营养不良、食物过敏等婴

幼儿提供特殊膳食，有特殊喂养需求的，婴幼儿监护人应当提供

书面说明。

表 3  7-24 月婴幼儿餐食安排参考

时间

婴儿 幼儿

7-9 月龄 10-12 月龄 13-24 月龄

7:00 母乳和/或配方奶

母乳和/或配方奶；加
婴儿米粉或其他辅食

（以奶为主，需要加辅

食）

母乳和/或配方奶；加
婴儿米粉或其他辅食，

尝试家庭早餐

10:00 母乳和/或配方奶 母乳和/或配方奶
母乳和/或配方奶
加水果或点心

12:00
各种泥糊状辅食，如婴儿

米粉，蛋黄、稠厚的肉末

粥、菜泥、果泥

各种厚糊状或小颗粒

状辅食，可以尝试软

饭、碎菜、肉末等

各种辅食，鼓励幼儿尝

试成人饭菜，鼓励幼儿

自已进食

15:00 母乳和/或配方奶

母乳和/或配方奶；加
果泥或其他辅食。

（以奶为主，需要加辅

食）

母乳和/或配方奶
加水果或点心

18:00 各种泥糊状辅食
各种厚糊状或小颗粒

状辅食

各种辅食，鼓励幼儿尝

试成人饭菜，鼓励幼儿

自已进食

21:00 母乳和/或配方奶 母乳和/或配方奶 母乳和/或配方奶

夜间喂养
21:30-6:30

可能还需要

母乳和/或配方奶
停止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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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24-36 月龄婴幼儿各类食物每天建议摄入量

食物种类 食物量（g/d）

谷类 85-100

薯类 适量

蔬菜 200-250

水果 100-150

畜禽肉类

50-70蛋类

水产品

大豆 5-15

乳制品 500

食用油 15-20

食盐 <2

三、回应性照护

（一）回应性照护是指照护人积极主动回应婴幼儿的心理和

生理需求，敏锐、细心、耐心地时刻理解并回应婴幼儿的哭闹、

语言、表情和动作，做到密切观察婴幼儿的动作、声音等线索，

通过肌肤接触、眼神、微笑、语言等形式对婴幼儿的需求做出及

时且恰当的回应。高水平的回应性照护有助于促进婴幼儿认知能

力和社会情感的发展。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应当认真观察、正确理

解并及时合理地回应婴幼儿发出的信号。如，在喂养婴幼儿时应

主动采取回应性喂养的方式，在喂养过程中注重与婴幼儿互动，

关注婴幼儿进食过程中反馈的信息，并能够正确解读、理解和及

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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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帮助婴幼儿建立信任、安全、良好的依恋和社会关系。

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会增加婴幼儿与照护者在一起时的安全感、

舒适感以及愉悦感，促使婴幼儿更好的关注、探索周围环境并从

他们的所见中不断地认知学习。

（三）敏感观察、了解婴幼儿生理和心理需求，鉴别并妥善

处理和应对疾病。通过观察婴幼儿的动作、声音、表情，分析婴

幼儿的行为线索及需求，发现婴幼儿身体不适的征兆、识别出饥

饿和饱足、发掘潜在危险、判断婴幼儿情绪变化，最终给予恰当

处理。

（四）从婴幼儿的视角理解其行为，并做出恰当的交互回应。

积极正确的回应婴幼儿的行为，当婴幼儿意识到自己表达的需求

能够获得及时、恰当的回应并且感到满足时，对照护者的信任便

会逐渐建立起来，并为了让照护者再次回应，他会更努力作出尝

试，这将极大地促进婴幼儿的认知学习和发展。回应性喂养作为

婴幼儿回应性照护的重要部分，照护者应当根据婴幼儿的发展能

力，为婴幼儿提供适龄的食物、进食帮助和适宜的喂养环境。

（五）互动沟通是一个双向过程，只有当照护者与婴幼儿的

互动是愉快、舒适的，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婴幼儿的发展。良好

的互动有利于婴幼儿学习语言、认知发展及婴幼儿早期脑发育。

照护者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总结记录婴幼儿的生理节律、活动和能

力水平，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，以获得更好的互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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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安全照护

（一）托育机构各项活动应当以婴幼儿安全为前提，必须严

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门卫、房屋、设备、消防、

交通、应急管理、婴幼儿接送交接、活动场所和婴幼儿睡眠时等

安全防护措施和检查制度。配备必要的安保人员和物防、技防设

施，落实预防婴幼儿伤害的各项措施。

（二）托育机构的房屋、场地、家具、玩教具、生活设施等

应当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和规定，并定期进行安全排查，消除

安全隐患。应当明确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及管理职责，加强

消防设施维护管理，确保用火用电用气安全。

（三）托育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婴幼儿接送制度，婴幼儿应

当由婴幼儿监护人或其委托的成年人接送；设立门卫与安保人员，

严格管理接送婴幼儿的交接，避免婴幼儿走失。

（四）托育机构应当制定和落实预防婴幼儿窒息、跌倒伤、

烧烫伤、溺水、中毒、异物伤害、道路交通伤害等婴幼儿常见伤

害类型的管理制度。定期排查和清除婴幼儿生活环境、娱乐运动

设备等导致伤害的风险，加强婴幼儿睡眠、玩耍、喂养照护与管

理，落实婴幼儿服饰、玩具、食物、生活用品、出行等安全管理，

定期开展工作人员预防婴幼儿常见伤害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。

（五）托育机构应当加强对工作人员、婴幼儿及监护人的安

全教育，普及安全知识，定期进行安全演练，提高自我保护和自

救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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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托育机构应当制订重大自然灾害、传染病、食物中毒、

踩踏、火灾、暴力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，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

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培训，每月进行安全与疏散演练。

（七）保育人员应当定期接受预防婴幼儿伤害相关知识和急

救技能培训，严格保育人员安全责任，预防婴幼儿跌落、溺水、

窒息、烧（烫）伤、中毒等伤害的发生。

（八）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掌握急救的基本技能和疏散、

避险的基本方法，在紧急情况下必须优先保障婴幼儿的安全。发

生重大伤害时，托育机构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，并及时报告有

关部门。

（九）托育机构应当建立照护服务、安全保卫等监控体系。

监控报警系统确保 24 小时设防，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应当全

覆盖。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90 日。

（十）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良好

的职业道德，热爱婴幼儿，身心健康，无虐待婴幼儿记录，无犯

罪记录，并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要求的资格条件。对虐童等

行为实行零容忍，一经发现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追

究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
五、早期学习与发展

（一）在婴幼儿早期，应为其提供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不断的

交流互动过程，让其不断经历和体验，获得丰富的早期学习机会，

开发其潜能，引导并促进其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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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根据婴幼儿发育水平，早期建

立良好的自理生活能力和行为习惯。3－6 月龄，培养规律进食

和良好睡眠习惯（按时睡、不奶睡、不抱睡、自主入睡）；7－9

月龄，学习咀嚼、吞咽技能；10－12 月龄，练习用手抓食、用

杯喝奶；18月龄左右，锻炼用勺进食、示意大小便、学习脱鞋；

24月龄以上，鼓励幼儿帮助完成简单集体活动，如帮忙拿东西、

扫地、收拾玩具等。

（三）根据婴幼儿发育进程，开展各种适合孩子的游戏、唱

歌、阅读等活动。可通过建立宝贝图书馆、玩具流动站等方式，

力所能及地为婴幼儿提供游戏、阅读、活动的场地和空间，使婴

幼儿能普遍获得优质的照护服务及活动、学习资源，促进认知和

想象力发展、语言和运动发育、社交互动及解决问题能力等各方

面的发展。

（四）托育机构应定期通过小讲座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，

对家长开展婴幼儿喂养知识、健康检查、预防伤害等健康教育。

可通过创建家长交流群、家长互助小组等方式，定期与婴幼儿监

护人沟通婴幼儿发展情况，创造家长们相互交流和分享的平台，

共同促进婴幼儿各方面能力发展。



—— 20 ——

附件       

婴幼儿大运动里程碑

年龄 抬头 翻身 坐 匍匐、爬 站、走、跳

新生儿 俯卧抬头

伸展脊柱从侧卧

位到仰卧位

腰肌无力
俯卧位有反射

性匍匐动作

直立时，可负重；

出现踏步反射和

立足反射

2月龄
俯卧交替踢

脚，是匍匐的

开始

3月龄 抬头 45°，
较稳，能自

由转动

扶坐腰背呈弧形
用手撑上身数

分钟

4月龄 较有意地以身体

为一体从侧卧位

到仰卧位，但无身

体转动

扶坐时能竖颈

5月龄
俯卧抬头

90°

扶站时，双下肢

可负重，并可上

下跳
6月龄

从仰卧位翻至侧

卧位，或从俯卧位

至仰卧位

靠双手支撑，坐稳片

刻

7月龄

有意伸展上肢（或

下肢），继而躯干、

下肢（或上肢），

分段转动，连续从

仰卧位至俯卧位，

再翻至仰卧位

坐稳，双手可玩玩具，

但活动范围较大时身

体向侧面倾斜失去平

衡，发展前向保护反

射

俯卧时可后退

或原地转

8月龄 坐稳，背部竖直，左

右转动，当活动范围

较大时，双手伸出维

持身体倾斜时的平衡

匍匐运动

扶站片刻
9月龄

跪爬，伸出一

侧手向前取物

10月龄 熟练爬行

独站片刻，扶走
12月龄

发展后向保护反射；

自己爬上凳子，转身

坐下

18月龄 独坐小凳，弯腰食物
跑和倒退走

2岁

30月龄 单足站立，原地

并足跳

3岁
上下楼梯、并足

跳远、单足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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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幼儿精细运动发展

年龄 精细运动

新生儿 手握拳紧

3月龄 注视双手，可胸前玩手，手抓拔物品

4月龄
欲伸手够物，当够到物品时，出现抓握动作，但仅手掌碰触

与抓握，动作不超过肢体中线；全手抓握动作逐渐精细化和

准确化

5月龄 大拇指参与握物，抓物入口探索

6月龄 始单手活动，伸手活动范围可越过身体中线；始在水平和垂

直方向塑造自己的双手

7月龄 拇指协同其他手指倾斜地捋起小物品，已可不放在手掌；换

手与捏、敲等探索性动作出现

9月龄 拇食指可垂直于物体表面摘起小物品

12月龄 伸手接触物品前，能将手定位在合适方向；手运动精细化，

手腕参与旋转；搭积木游戏，逐渐使用工具，如匙和铅笔等

18月龄 叠 2-3块积木，拉脱手套或袜子

2岁 叠 6-7块积木，一页一页翻书，拿住杯子喝水，模仿画垂线
和圆

3-4岁 使用“工具性”玩具，如拧瓶盖、玩泥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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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幼儿社会和适应能力里程碑

年龄（月龄） 进食能力 年龄（月龄） 如厕能力

5 可抱奶瓶 31-33 白天不遗尿（女童）

10 抓食入口 34-37 白天不遗尿（男童）

15 使用勺子 34 解便时使用卫生间或

便盆（女童）

15 用杯子喝水 39 解便时使用卫生间或

便盆（男童）

30 用筷子进食 社会/游戏能力

48 会用刀子切食物 1.5 社交式微笑

穿衣能力 4 大笑

10 成人帮助穿衣 10 躲猫猫或玩拍手游戏

24 穿或脱去部分衣服 12 单人游戏（自己玩耍）

48 系好纽扣 24 平行游戏（与其他儿

童一起，但各玩各的）

48 正确穿鞋子 36 参加互动游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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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幼儿认知发育的里程碑

年龄 里程碑 简介

4-8月龄 早期客体永存
眼睛会跟随掉落离开视线的物体，探寻

部分隐藏的物体

9-12月龄 客体永存 寻找安全被隐藏的物体

9月龄 因果联系建立
意识到她或他的活动可引起另一活动或

与某一应答相关

12-15月龄 了解物品功能 了解物品的用途

18月龄 代表性游戏
在别人或玩偶身上假扮使用某一物品的

功能，如给娃娃杯子喝水

2-3岁 象征性游戏
假扮游戏时把一个物体象征为另一物

体，如游戏中把一根细长棍想象成牙刷



—— 24 ——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26日印发


